九江市柴桑区2023年“五上”企业培育
入库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真实反映全市市场主体情况，提前为今年开展的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加强我区“五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的培育和入库工作，建立“五上”企业培育入库长效机制，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五上”企业抓增长、达标企业抓入库、临规企业抓培育、新建企业抓跟踪总体思路，坚持创新发展，促进“五上”企业调结构、扩总量，强管理、上水平，有效提高“五上”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确保实现全年“五上”企业100户的入库目标，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0户；限额以上商贸企业20户；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20户；资质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30户。
二、工作举措
（一）深入排查摸底
1.按照“统筹谋划、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共同参与”原则，区工信局、区商务局、区发改委、区住建局等部门要牵头抓总，发挥好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全面归集和分析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电力等部门涉企数据和信息，评估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及时筛选符合“入规”条件的企业，督促引导企业主动申报“入规”。
2.各职能部门要摸清牵头领域可培育的潜力企业名单，重点对从事工业、批零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企业法人进行调查摸底，对临规企业跟踪培育，全面掌握经营管理动态，达标后及时申报“五上”企业，做到应统尽统。
（二）建立完善信息库
1.建立“五上”重点企业培育库，将临规企业纳入“五上”重点企业培育库，实施动态管理，及时跟踪在库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引导营业收入已达到规模但未“入规入统”企业申报入库，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
2.建立“退规风险企业库”，将存在退规风险的企业纳入“退规风险企业库”，定期走访调研，及时掌握企业动态。除对产能严重过剩、过度消耗资源、产品档次低等企业通过市场淘汰出清外，对其他有潜力的企业，要整合政策和要素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住生产经营，努力稳定存量企业。
（三）指导入规入统
1.区统计局全面分析涉企数据和信息，帮助指导企业做好资料整理申报和审核工作，提高申报时效和通过率。各申报单位要协助指导企业做好资料整理申报，提高申报实效和通过率，确保达到“五上标准”的企业能够及时纳入统计。
2.强化区乡联动协作，“五上”企业培育牵头部门与各乡（镇、场、街道）参照本方案制定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培育对象、时间节点、培育措施。牵头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切实抓实抓细，主动与各乡镇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掌握工作进展，定期调度，形成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五上”企业的培育工作任务。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五上”企业入库工作，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成立柴桑区2022年“五上”企业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潘  光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 钱  萍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黄  河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杨建军    副区长
吴  笋    副区长
成  员： 陈  剑    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主任
张  军    区政府党组成员、财政局局长
冯胜东    区发改委负责人
殷  雄    区工信局局长
赵送梁    区商务局局长
         宋  华    区统计局局长
桂  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欧阳慕贞  区税务局局长
聂勇林    沙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汪子峰    江洲镇镇长
徐  慎    新洲垦殖场党组书记、场长
潘  建    城子镇镇长
陆洪锋    港口街镇镇长
刘  阳    浔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黄志锋    沙河街道办事处主任
姚  琼    狮子街道办事处主任
吴佳彬    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洪亮    新合镇镇长
刘  春    新塘乡乡长
吕  清    涌泉乡乡长
叶朋林    马回岭镇镇长
凌  钢    岷山乡乡长
凌  勇    岷山公益林场党组书记、场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由宋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二）加强监测调度
建立由区工信局、区商务局、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区统计局牵头，市场监管、税务、供电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实时掌握新增、净增企业数，以及在库在报、保基数和退库企业等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开展专题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三）加强宣传引导
以各部门排查摸底出的符合“入规入统”条件的企业、个体户为重点，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媒介，以政策推送、在线解答等方式开展政策宣传服务，持续加强对“五上”企业优惠条件等扶持政策的宣传工作，为“五上”企业培育工作创造良好工作氛围，提升政策覆盖面和知晓率，引导企业积极申报“入规入统”。
四、奖惩措施
（一） 加大奖励力度
1、区政府对新申规企业，每户奖励3万元，同时给予服务单位2万元、牵头单位和统计局各5000元的奖励，用作牵头单位开展培规工作经费和统计局对新申规企业业务培训经费。规上工业企业入库奖励依据《柴桑区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十四条》（柴字〔2022〕59号）对新入规工业企业进行奖补。
2、在年终目标考核中奖励加分。对牵头单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后，每超额完成一家申规企业加0.5分，最多加2分；其他没有下达任务的单位，每申规一家企业加0.5分，最多加2分；对各乡（镇、场、街道）每净增一家申规企业加0.5分，最多加2分。
（二） 加大处罚力度
1、对牵头单位和各乡（镇、场、街道），经核查每漏报一家所属企业达到了“入规”条件而未入规的，取消年度综合先进单位评选资格。
2、对牵头单位和各乡（镇、场、街道），年度退库企业多于入库企业，退库入库企业相抵后超出的每一家退库企业，在年终目标考核中扣0.5分，最多扣2分。
3、对达到了“入规”条件而不申报的企业，暂时取消上级和本区优惠政策支持同时不予向上级转报申报项目资金； 对已连续享受了两年“财园通”贷款支持仍不能“入规”的企业，减少“财园通”贷款的支持额度；并组织税务部门对该类企业重点核查。

附件：“五上”企业和投资项目的入库标准和流程



附件
“五上”企业入库标准

“五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以内建筑业与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简称贸易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标准为：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工业法人企业。
2、资质内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具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资质(拥有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建筑业法人企业和全部房地产开经营法人企业。
3、限额以上贸易企业：
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法人企业。
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企业。
住宿业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
4、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①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②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由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③年经营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


